单县财政局：创新财政投资项目评审方式 以规范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 
今年以来，各项民生项目的投资规模不断加大。按照县委、县政府总体工作部署，单县财政局积极创新财政投资项目评审方式，以规范管理促进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高，成效明显。
一、精选评审机构，严格激励约束
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对委托的第三方财政投资评审机构优中择优，实行动态管理。依据评审机构的评审业绩、造价师执业水准、工作配合度、评审时效等进行考核评价，严格评审步骤、落实责任记录、消除自由裁量权，从制度上堵塞暗箱操作、人为干预的漏洞。第三方评审机构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坚持“不唯减，不唯增，只唯实”的评审理念，独立开展评审评价。通过对每个项目评审情况建档，筛选出责任心强、技术力量过硬、管理完善的评审公司，优先安排评审项目，提升其业绩；对评审机构提供内容不实或虚假评审报告的，财政部门将不支付委托业务费用，暂停或终止其承担委托业务的资格，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二、优化评审流程，创新评审方式
评审流程进一步优化。项目单位在发布招标公告之前，将项目采购预算价送交评审，经评审后的项目预算价作为项目招标采购的最高限价（招标控制价）。财政局主要负责评审工作的组织、管理、协调和业务指导，负责组织社会中介机构及行业专家，制定统一的评审标准，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对人工、主要材料及设备价格进行统筹协调。评审资料送达后， 3个工作日内对送审资料的完备性进行初审 ,初审后按照送审项目要求及各评审公司水平特点安排详细评审 ， 7-15个工作日内完成评审工作并出具评审报告。对评审公司的初审结果，结合送审方意见，积极沟通协调双方的异议点，针对不同情况或进一步补充资料或加强市场调查或多方现场磋商，直至形成一致意见，出具正式评审报告。 
建立定期抽查复审制度，按比例随机抽取评审项目。评审机构出具初审报告后 ，随机安排复审机构对初审报告复核，复核后差距过大，由 复审机构出具二次评审报告并进行项目后续跟进直至认可，出具终审报告。终审审减偏差 3%以内，评审费支付初审机构；审减率偏差 3%及以上，评审费支付复审机构；审减率偏差 3%-6%，初审机构暂停业务半年；终审结果相差 6%及以上，终止合作。 6月份，随机抽取了羊肉汤产业园公共服务综合区施工、滨河大厦装修工程、城区“口袋公园”建设工程等项目，以查促改，以审纠偏，通过二次审核节约财政资金 200余万元。 
在项目评审过程中，不断提高项目主管单位的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。进一步加强对项目主管方委托的造价咨询项目的诚信评价，结合日常的财政投资预算评审情况，实时记录不良行为，对委托进行预算编制中虚增预算造价、人为增加建设项目资金支出的公司进行通报警告，列入黑名单并责令停止其在单县的所有业务。
三、提高评审时效，探索扩大评审范围
2022年 1-6月份，我县评审财政投资项目 49个，评审预算价总计 6.78亿元，审后价 5.11亿元，审减资金 1.67亿元，综合审减率 24.6%。 范围涵盖基础设施建设、农田水利、环境保护、节能减排、道路桥梁、市政绿化和亮化、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以及大宗设备购置安装等政府投资领域。
在前期开展预算评审工作的基础上，我们将逐步规范评审流程，提高审核时效，积极探索并扩大评审范围，对列入财政投资评审年度工作计划的项目，按照建设工程实施步骤实行全过程跟踪评审，包括项目建设单位编制工程概算、施工预算、招标控制价、重大设计变更、办理竣工结算和决算等事项，最大限度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，从根源上规范政府投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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